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两种自由概念与宪政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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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文摘]：关于自由长久以来有着许许多多的解说，当代自由主义思想家柏林关于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两
种自由概念的提出，无疑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。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分别回答了“谁治理我?”和“我
被治理的程度如何?”这两个问题。前者建立起民主政治，肯定政治权力来源于人民并必须受人民监督。
后者则以个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为底线，对政治权力的范围作了限定。两种自由概念对立统一的关系对
于宪政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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